公租房申请“一件事”办事指南

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公租房申请“一件事”

2.实施主体：

经开区住建局
3.办件类型：承诺件

4.法定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
5.承诺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6.服务对象：本市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以及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进城）务工人员
7.办理方式及地址：

线上：河南政务服务网（同时支持网页、豫事办安卓APP、支付宝小程序、三种登录方式，任选一种登录即可）

线下：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一件事”窗口（3号综合窗口）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8.咨询电话：0373-3675021
9.投诉电话：0373-3675120
二、申请条件：
1.在本地无住房或者住房面积低于规定标准；
2.收入、财产低于规定标准；
3.申请人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在本地稳定就业达到规定年限。
4.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依据市、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公租房相关政策进行完善。

三、申请材料

1.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或户口本；

2.联网无法查询到婚姻状况的需提供结婚证、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丧偶证明（死亡证明或火化证）；

3.申请人未在新乡市其他地区承租或承购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

纸质申请材料邮寄的收件人信息：

地址：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湖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路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综合受理窗口，电话：0373-3675120

四、收费信息：不收费

五、移动端办理流程

1.申请人可以通过豫事办App或支付宝小程序登录账号，点击“一件事”专区，选择“申请公租房”。
以下为支付宝进入申请方法：
1、在支付宝搜索栏搜索“豫事办”，点击“豫事办”小程序图标；
2、进入“豫事办”小程序后在锐减服务栏向左滑动进入“一件事专区”。

3、 进入“一件事专区”后向下找到“申请公租房”；

4、 点击立即办理并选择所在地区；

5、 等待倒计时结束点击开始申报，填写基本信息，点击下一步；

6、 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如实选择基本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7、 完成在线填表--材料上传--申报确认流程。

8、申报成功后会显示申报成功界面，同时还会给你申请手机发如下信息。

【河南政务服务网】尊敬的XXX您好，您申请的【申请公租房】，已于【2025年X月X日】申报成功，申办编号：4107XX41PC0003822525000354 ，查询密码：XXXXXX。您可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APP或支付宝小程序在“个人中心-我的办件”中查询实时办理进度。 
六、“豫事办”或河南政务服务网申请流程
“豫事办”申请流程与内容与支付宝方法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需要申请人在应用手机的商店内下载“豫事办”APP，按流程申请，也可。
注：安卓系统手机、华为鸿蒙系统手机的应用商店内都有“豫事办”APP可以下载。苹果手机暂无法下载。
电脑浏览器搜索：“河南省政务服务网”点击一件事专区，选择申请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按提示填报完成即可。
七、办理流程：申请→审核→公示→轮候→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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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批结果

申请人可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者“豫事办”）“用户中心”—“我的办件”查询办件进度。

九、公租房申请“一件事”常见问题
问：通过什么渠道可以使用公租房申请服务“一件事”办理公租房申请业务？

答：申请人可以在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豫事办”App“一件事”申请公租房“一件事”模块申请办理。申请人还可以到新乡市经开区滨湖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提出申请，进行办理。
问：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办完公租房承租资格确认手续?

答：从受理到办结，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时限不包括公示期）。最快3日就能查询或收到结果。

问：公租房申请收费标准及依据是什么?

答：办理此事项不收费。
问：公租房资格申请通过后怎么办理选房入住？
答：申请人按照电话或短信通知时间、地点进行配租选房，根据房源及租金情况缴费、签订租赁合同后，即可到小区物业办理入住。
5.问：申请公租房需要把户口本上家庭成员都写上吗？
答：年满18周岁未婚人员可单独申请，已婚夫妻可添加未成年子女共同申请
6.问：公租房可以住多长时间？
答：经复核符合保障条件的保障家庭可根据自己情况和租赁协议情况选择续租，但居住人要有民事行为能力。
7.问：公租房如何办理退租？
答：承租人腾空房屋，由小区物业验房，结清相关费用（包含“该房屋水、电、气、暖及物业费费用已结清，屋内设施设备完好无损，钥匙已归还”等内容。），持小区物业开具的退房验房单到保障房中心办理退房手续。
8.问：离婚变更承租人如何办理？
答：实物配租在保对象，离婚且双方协商形成一致意见的，按照双方协商的意见可以办理变更手续。夫妻双方携带离婚证，离婚协议，身份证等证件去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由一方签署自愿放弃书，另一方可以继续承租。
9.问：公租房可以申请调换房吗?
答：因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调换公共租赁住房的，经公共租赁住房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同意，承租人之间可以互换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也可以自愿放弃现有承租房屋参与其他区域公共租赁住房的轮候。
10.问：公租房租赁五年后可以买吗？
答：不可以，公租房只租不售。
